
附录 3  

个别商业活动的具体原则／安排  
 
 

注意事项  
 

在经营商业活动时，学校应参照基本原则及留意以下各点：  
 

  只有某一所学校学生适用的物品 (例如印有校徽的物品 )应

尽量减至最少。  

  在不影响学习成效的情况下，学校应将学生学习所需用品

的费用总额尽量减至最低。  

  在售卖课本时，应尽可能减轻家长的经济负担；故此，学

校不可从中获利。  

  学校在售卖习作簿、校服、文具、用具及其他物品 (课本

除外 )所得的利润，不得超过向供应商购货成本价的 15%。

有关 15%利润的上限，亦应包括为学生提供的各项收费服

务。利润必须运用于学生直接受益的用途上。  

 

具体原则／安排  

 

 学校应就不同的商业活动参照以下具体原则／安排：  
 

售卖课本、校刊及其他刊物  

2.  学校应严格遵守现行有关「学校选用优质课本和课程资源」的

通函，并设立科目／学习领域选书委员会，负责挑选课本供学生使用。

学校不可接受课本出版商或课本零售商的任何捐赠或任何形式的利

益，例如免费向学校借出器材、免费教具及教学配套资源等，以免增

加出版商的成本，或使学校选择课本时受到任何影响。  

 

3.  学校为方便家长／学生或让家长／学生获得特别折扣而安排

在校内售卖课本时，应事先取得校董会／法团校董会的书面批准。在

可行的情况下，学校应以公开及公平的方式挑选二至三个书商／课本

供应商，在校内设立摊档售卖课本，为家长／学生提供更多选择。同

时，学校应向家长／学生清楚说明，他们可选择不向学校／校方所挑

选的书商／课本供应商购买课本。  



4. 教育局坚守学校在售卖课本时不可从中获利的立场。学校应严

格遵守现行有关「学校选用优质课本和课程资源」的通告中所载关于

家长／学生的消费权益及经济负担的内容。  

 

5.  学校可鼓励学生购买校刊及其他刊物，但学生购买与否，应纯

属自愿性质。  

 

售卖习作簿、文具及其他用品  

 

6.  学校可安排大批购买习作簿及文具 (包括美劳用品 )，再转售给

学生，使学生能以合理价格购买有关物品。  

 

7.  学校如建议学生使用不同种类的习作簿及文具，应向家长提供

单目，清楚列明习作簿及文具的类型及价格。  

 

8.  学校不应强迫学生购买整套习作簿，而应作出安排，让学生可

在学年中合理的时间单独购买任何一种习作簿。  

 

9.  学校如使用印有校名及／或校徽的习作簿，亦应准许学生于获

校长批准后，使用一般文具店出售，而大小、品质及格式均相似的习

作簿。  

 

10.  学校应尽量采用标准类型及可在校外容易购买得到的文具及

其他用品。  

 

售卖校服、体育用品、校章及领带  

 

11.  在校服方面，必须为校服的大小／尺码制定标准对照表，供有

意竞投的供应商遵循，俾能划一比较标书。  

 

12.  学校可选定一间 (或多间 )合适的校服店，以标明的价格供应上

述各种用品。学生可到该校服店订购衣物，而该校服店亦可派员到学

校接受订单。学校亦可安排整批购买有关物品，再以最合理的价格转

售给学生。  

 

13.  学校不应强迫学生向校方或选定的校服店购买校服等物品。学

校应提供有关校服的详细资料，并清楚说明，学生及家长可自由选择

任何其他供应商。学校在选择校服衣料时，亦应确保所选衣料的类别、



质料及颜色，均在市面普遍有售。同时，校方应备有校服的式样、尺

寸及衣料样本，供打算自行购买校服的学生及家长参考。如果情况许

可，学校应作出安排，让家长可从其他途径购买校章，而不一定要向

校方选定的校服店购买。学校如供应运动衣、徽章及领带等，应尽量

将售价减至最低。  

 

饭盒供应安排  

 

14.  学校应参阅现行有关「学校膳食安排」及「学校环保午膳及减

少厨余的安排」的通告，并制订政策和采取所需的程序，以确保供应

商为学生提供健康及环保的膳食。  

 

提供校巴服务  

 

15.  学校可为学生提供校巴服务。为监管校巴服务，学校可成立独

立的「校巴服务委员会」，或交由为处理各类商业活动而成立的「商

业活动监管委员会」负责。在确定学生家长对校巴服务的需要后，上

述委员会应：  

 

(a) 与家长商议，然后订出详尽的路线及校巴站，就校巴服

务要求营办商报价／投标，并从中选出最合适的标书； 

(b) 将校巴服务资料 (包括不同路线的车费 )连同申请手续

简介分发给家长，但须强调校方并无硬性规定学生使用

指定的校巴服务，并指出有关学生在交通意外中受伤而

引致的索偿问题，应由家长与服务营办商商议；以及  

(c) 参照教育局网页内「有关学童乘搭校车的安全指引」[教

育局网页  >学生及家长相关  > 安全事宜  >校巴服务> 

学童乘搭校车的安全指引 ]拟订指引，供学校、学生、

家长／监护人、营办商、跟车褓母及司机遵守，并确保

该指引能切实执行。  

 

经营食物部  

 

16.  学校可经营食物部，作为对学生提供的服务。  

 

17.  除非厨房获消防处处长批准并经特别设计和建造，否则校舍内

不准烹饪。  

 

http://www.edb.gov.hk/sc/student-parents/safety/sch-bus-service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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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为监管食物部运作，学校可成立独立的「学校食物部委员会」，

或交由「商业活动监管委员会」负责。除了教育局网页内「学校经营

商业活动的指引」 [教育局网页  > 学校行政及管理  > 财务管理  > 

学校在处理商业活动∕安排事宜的参考资料 ]  所载的职责外，上述委

员会亦应执行下列职责，以确保学校食物部妥善经营，符合学生的利

益：  
 

(a) 在决定批出经营食物部的合约时，学校除了须评估营办

商缴付的租金外，亦应适当考虑营办商售卖给学生的物

品的订价。  
 

(b) 食物部营办商须负责缴交电费及水费，因此必须安装独

立电表及水表。倘若学校因为其现场情况复杂而不能安

装独立电表及水表，学校应预先与食物部营办商协定如

何就电费及水费作出分摊并将征收款项的依据及食物

部营办商承担的费用反映在账目及有关记录。至于资助

学校，任何电费或水费的退还款项，应记入营办开支整

笔津贴／扩大的营办开支整笔津贴帐。  

 

(c) 食物部营办商须负责缴交食物部有关范围的差饷及地

租。学校与食物部营办商签订的合约／协议中应加入此

条款。因此，学校不会获发还食物部范围的差饷及地租。

有关食物部营办商就食物部范围应缴的差饷及地租，学

校应直接向差饷物业估价署查询。  
 

(d) 在衡量售卖物品的卫生情况及营养价值后，决定食物部

售予（或拟售予）学生的食品种类 (包括不同种类的饮

品 )，并审查其质素。  
 

(e) 定期检讨食物部所售卖物品的价格，以确保售价合理，

并且不会高于一般巿价。  
 

(f)  确保食物部所售物品的价目表张贴于食物部的当眼处。 

 

(g) 对食物部进行突击检查，以确保有关人士遵守委员会会

议上的决议。  

 

教育局  

二零一六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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